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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武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二〇二四年度股东会的 

法 律 意 见 书 

 

致：武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湖北华隽律师事务所（以下简称“本所”）接受武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

司”）的委托，指派本所律师姚远、钟滔出席公司二〇二四年度股东会（以下简称“本次股

东会”），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》（以下简称《证券法》）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

法》（以下简称《公司法》）《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》（以下简称《股东大会规则》）《深

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》（以下简称《网络投票实施细则》）等

现行有效的法律、法规、规范性文件及《武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》（以下简称《公司章

程》）规定，对本次股东会进行现场见证，并出具法律意见。 

本所律师出具本《法律意见书》的前提为：公司向本所律师提供的所有文件及复印件均

为真实有效的；与会股东及股东代表向本所律师出示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、居民身份证、股

东账户卡、授权委托书等证照及文件均为真实有效的。 

本所律师仅对本次股东会的召集、召开程序、出席会议人员资格、会议表决程序、表决

结果及会议决议合法性发表法律意见，不对本次股东会审议的议案内容及议案所表述的事实

或数据的真实性及准确性发表意见。本所同意公司将本《法律意见书》随本次股东会其他信

息披露资料一并公告，并依法对本所发表的法律意见承担责任。 

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、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，本所律师对本次股东会发表

法律意见如下： 

   一、关于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、召开程序 

（一）本次股东会的通知符合法律规定 

公司于 2025 年 3 月 28 日召开第十届十四次董事会会议，审议通过了《武商集团 2024

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》《武商集团 2024 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》《武商集团 2024 年度财务决

算报告》《2024 年度利润分配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》《关于银行授信和贷款的议案》

《关于拟注册发行中期票据的议案》《关于投资建设新襄阳武商 MALL 项目的议案》等议

案。 

公司于 2025 年 3 月 28 日召开第十届八次监事会会议，审议通过了《武商集团 2024 年

度监事会工作报告》《武商集团 2024 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》《2024 年度利润分配和资本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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积金转增股本方案》等议案。 

公司于 2025 年 4 月 29 日召开第十届十五次董事会会议，审议通过了《武商集团 2025

年第一季度报告》《关于修订<公司章程>的议案》《关于制定<董事离职管理制度>及修订<

股东会议事规则><董事会议事规则><独立董事制度>的议案》《关于制定、修订相关制度的

议案》《关于召开 2024 年度股东会的议案》。 

公司于 2025 年 4 月 29 日召开第十届九次监事会会议，审议通过了《武商集团 2025 年

第一季度报告》《关于修订<公司章程>的议案》。 

其中，《武商集团 2024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》《武商集团 2024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》

《武商集团 2024 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》《武商集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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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9.7373%。其中：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和股东授权委托代表 13 人，代

表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 334,001,983 股，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4.5393%。通过网

络参与投票的股东 282 名，代表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 38,980,092 股，占公司有表决权股

份总数的 5.1980%。 

2．中小股东出席情况 

经本律师查验，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和中小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计 286 人，代表公司有

表决权的股份数为 41,706,225 股，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.5615%。 

出席本次股东会的其他人员为公司董事、监事、其他高级管理人员以及本所见证律师。 

本所律师认为，本次股东会的出席人员资格符合《公司法》《股东大会规则》等法律、

法规、规范性文件和《公司章程》的规定，合法有效。 

    三、关于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、表决结果 

（一）经本所律师核查，本次股东会审议并通过如下议案： 

1、审议《武商集团 2024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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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

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

A 股股东 370,018,848  99.2056%  2,167,527  0.5811% 795,700  0.2133% 

5、审议《2024 年度利润分配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》 

表决结果为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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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决情况： 

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

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

A 股股东 370,105,568  99.2288%  2,192,407  0.5878% 684,100  0.1834% 

中小股东  38,829,718  93.1029%  2,192,407  5.2568% 684,100  1.6403% 

10、审议《关于制定<董事离职管理制度>及修订<股东会议事规则><董事会议事规则><

独立董事制度>的议案》 

表决结果为：通过。 

表决情况： 

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

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

A 股股东 369,909,968  99.1763%  2,204,707  0.5911% 867,400  0.2326% 

（二）经本所律师核查，本次股东会实际审议的议案与股东会通知所公告的议案一致，

本次股东会没有修改原有议案及提出新的议案的情况。 

（三）经本所律师核查，本次股东会以记名投票的方式采取现场表决、网络投票相结合

的方式，参会股东就股东会通知列明的议案进行表决，未以任何理由搁置或者不予表决。 

（四）经本所律师核查，本次股东会由公司代表当场宣布表决结果。 

综上，本所律师认为，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、表决结果符合《公司法》《证券法》《股

东大会规则》《网络投票实施细则》等法律、法规、规范性文件和《公司章程》的规定，合

法有效。 

 

    四、结论意见 

综上所述，本所律师认为，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、召开程序、出席本次股东会人员资

格、召集人资格及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、表决结果均符合《公司法》《证券法》《股东大

会规则》《网络投票实施细则》等法律、法规、规范性文件和《公司章程》的规定，合法有

效。 

（以下无正文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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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此页无正文）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湖北华隽律师事务所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负 责 人：顾俊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经办律师：宋晓春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经办律师：钟滔 

   

 

2025 年  5  月  20  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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